
加以辨明最後部分表述存在歧义如第２５７页关於灶
!

承担均徭与弓兵

之役的论述实则需明确其义务边界特
4

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对特权阶层

作用的分析存在逻辑张力第２８８页将福建盐区灶
!

优免政策的延续归因於

张敏等特权人物的庇护这一解释略显片面毕竟明代其他盐区同样存在

类似特权人物
"

未见同等程度的政策延续因此福建个案的特殊性可能

更需从区域政治经济结构层面加以考察此外後半部分对泉州盐场军籍策

略的探讨略显简略若能在既有框架下补充相关分析或能呈现更完整的制

度图景

管存在上述可完善之处必须承认任何学术研究都难以穷尽真理

叶锦花以盐
!

视角切入明代
!

籍制度演变的研究范式不仅部分地填补了该

领域的学术空白更
%

区域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
=

示这种敢於突破传

统研究框架的学术勇气正是本书最值得珍视的价值所在

盛海生

南宁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院历史系

李晓龙 《重构制度明清珠江口盐场的
*

课丶市场与秩序 》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４年４４３页

历代盐政研究特
4

是关於灶
!

人群与滨海社会的问题受限於史料

主要通过官方记载描绘国家的制度设计如藤井宏丶徐泓等对盐制中的灶
!

进行考析近年来
#

国信丶叶锦花利用谱牒丶碑刻等民间文献使灶
!

走

出传统制度史的视野进入东南滨海地区的盐场社会将国家制度与区域社

会结合起来研究 （参见
#

国信等 《煮海成聚明清灶
!

与滨海社会建

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３叶锦花 《择利而从明代泉州

盐场人群的
!

籍策略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５）李晓龙的

《重构制度明清珠江口盐场的灶课丶市场与秩序》便是此种研究的代表作

之一该书聚焦珠江口一带超越断代史研究视阈重构从宋至清这一长时

段下由?国家灶课??盐业市场?和?社会秩序?三者杂互动构成的盐场

社会史

除去导论和结语外该书共５章导论表明全书倡导 ?活的制度史 ?

的研究理念?立足区域史视角认
%

盐场制度?非
^

态存在而是通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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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空下人的行
%

变得鲜活该书可分
%

三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分析

宋元两朝及明初１２—１４世纪盐场制度的确立过程第二部分
%

第二章和第

三章关注明代１５—１６世纪盐场下的灶课问题最後两章
%

第三部分指出晚

明至清代１７—１８世纪盐场制度发生巨变盐场人群活动带来盐场社会的新生

１２—１４世纪珠江口盐场制度正在建立北宋初年国家听民煮盐盐

业管理制度尚未形成盐场逐渐发展後南宋建造盐务衙署设立监官食

盐专卖制度始建元代承袭金代管理模式盐政渐趋完备至大德年间成
%

定制此时地方秩序建构发轫乡豪
F

生盐场大多成
%

朝廷与盐间的中间

势力官府力量无法直达盐场社会
'

部明初这种情癋有所好转最
%

关键

的是洪武间
!

籍制度推行灶
!

应制而生他们生
+

盐斤交给盐场於

是其籍身分被重新编审成
%

滨海人群身分认同加
0

的媒介总之１２—

１４世纪是盐场制度的初立阶段国家盐政机构方设灶
!

出现

１５—１６世纪盐场最显著的问题是灶课明代盐场制度确立後私盐问题

未被完全遏制灶
!

虽被?画地
%

牢?但正盐以外的馀盐流通?不受盐课

司的管控一方面此时盐业管理已然有序经历了从开中法至馀盐制度的

变化背後最
%

明显的是国家财政问题是国家税收与食盐贸易的来回博

弈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的更迭也暗藏了１７—１８世纪的嬗变州县体系徐徐

被带入盐政管理中明初两广实行开中法盐的买卖?不即时常具市场滞

後性其生
+

便似脱砳之马馀盐的数量大
%

膨胀
%

解
3

?馀盐?问题

１５世纪朝廷和地方官府穷尽其力以叶盛和韩雍
%

代表提出?馀盐抽银?

政策成化十九年 （１４８３）盐场始行灶课折银?迈入 ?听灶自卖 ?阶

段但该模式?未能使盐场管理一劳永逸１６世纪所需面对的问题是灶课

?无徵?一是明中叶以後海水变淡盐场的生
+

成本攀升二是广盐收

益被政府?据盐商无利可图有砲於此庄雤丶解冕丶
8

廷举等人着手纾

解利用 ?馀丁佥补 ?试图扭转 ?无徵 ?
%

?有徵 ?嘉靖三年

（１５２４）?以田报丁?预示了地方州官与盐场富
!

的对抗盐场管理障碍

重重但州官?未放?努力１５年後林希元又奏请?再造盐
$

?可惜仍

未取得实效?无徵?问题转变
%

州县所承担的赋役纠纷问题最终这一问

题通过?以民田承灶?的方法解
3

市场归还沿海人民在这一过渡期代

表国家赋役的税课愈加规范化而反映供需实态的市场势头渐显两者之间

构成新的短暂平衡１６世纪珠江口盐场的秩序也就在场官和大族的推拉之间

确定下来
s

甲制的退
"

将州县有司带入盐场体系中?食盐与灶课彻底分

离?（页２２８）盐场制度顺之完成转型税课的责任也逐渐向州县转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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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８世纪的盐场围绕?灶
!

?与 ?场商 ?展开两者呈现相继趋势

明清之际赋役激增明代发挥重要作用的灶
!

逐渐作
%

历史与盐场疏离

新的重构制度的角色
%

场商他们通过?发帑收盐?的方式重建秩序此时

盐场的管理已从盐务司的垂直管理变
%

州县等多方的水准管理１７世纪珠

江口盐场灶
!

的困扰是赋役难捱常常困顿因此如何避役迫在眉睫李晓

龙取用凤岗陈氏一族
%

例说明大族成员们恢复祖墓和祖
+

?希冀能将土地

报
%

民田以避课税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的?盐田加增?试图将赋役移转

至灶
!

大族遭到如陈锡等士绅的大加反对这意味着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

已经向当地大族流动最终乾隆元年（１７３６）鄂弥达被迫取消这一政策

到这一时期灶籍的约束作用几乎不再发挥灶
!%

自身权利与场官对抗

１８世纪盐场基层管理已脱胎
P

骨此时的王朝盐政重心已在运销场商成
%

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群生
+

技术的混乱和私盐泛滥成
%

康熙中期以降的难

题因此康熙末年广东推动?发帑收盐 ?改革———即 ?官府?佣特定船到盐

场盐仓所在地转运食盐然後运赴省城省河卖与埠商 ?（页３３３）这种盐

场官收官运的政策孕育了盐仓盐厂等管盐机构盐政课徵分离李晓龙通

过《风岗陈氏族谱》说明清代课盐分离後朝廷对盐场的管理逐渐从生
+

者

向销售者转变因此场商的作用举足轻重?发帑收盐??未彻底解
3

地方

财政危机在後期出现了?盐田改筑?的困境这意味着通过官府管盐的意

图失效於是在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两广总督福康安奏准将香山等盐

场全部裁撤盐场裁撤後盐场人民的生计也从以盐
%

生向海洋贸易转化

滨海社会的秩序完成再造

纵观全书１２—１８世纪盐场人群一直面对承担国家赋役和获取盐场利益

如何平衡的课题作
%

重构制度的主体灶
!

的身分是国家财政机制的象

徵而其下则是
%

生计而担忧的普通人民州官丶场商的身分是赋役体系下

国家的代理人而其下也有可能是
%

利所往之徒乡士的身分是行政体系下

的中间人而其下也会是
2

夺利益的发声者这些盐场人群所扮演的角色也

正能说明该书的中心思想灶课与市场之间的关是流动的而这两者与秩

序的关是因果关正是国家收放自如的控制和社会张弛有度的回应构成

了明清珠江口盐场的秩序

李晓龙在该书中一直
0

调不能将制度的演变过程仅仅放在国家制度制定

的死板框架
'

考虑而是应将其看作灵动的主体就盐场制度而言具体表

现即
%

其在央地财政运转丶赋役体制责任攸转丶盐业市场利益流转三者间维

持了微妙平衡总之相较於以往的盐政作品该书有如下几点亮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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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藉助历史人类学范式打破以往盐业的断代研究史而是以 ?长时

段?入手解释１２—１８世纪盐场秩序的变化宋代的盐政设计灵活且多有

区域特点明代则以成化丶弘治年间
%

界历经开中法馀盐制度票盐法

以及纲盐法的变迁直至清代盐政调整盐业与州县之间互通国家不再拘

泥於盐场人群身分其二该书跳出单纯研究盐政和盐场的角度而是立足

於制度运作与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李晓龙将两者视
%

整体重构盐政与盐

场的互动史意在反映这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击与回应两者是双向塑造

的关其三李晓龙使用官方史料的同时还眼光向下将触手伸向基

层?用田野调查方法收集地方材料复现１２—１８世纪的盐场社会建构

?活?的制度史说明制度从来不是纸面条文而是渗透在土地技术人

群中的持续实践

不过正如李晓龙所言?还需要深入食盐运销环节矨清制度实践和运

行机制?（页４１５）该书重点仍是在描绘盐场制度作
%

维国家和社会之

间的纽带如何在双方的影响下不断调适而对其中涉及的盐商丶场官等群

体则?未过多描绘仍可有延伸之处

贺怡凡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柯
+

玄著
,

丽君译 《盛清统治下的太监与皇帝 》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４年３２９页

在中国传统的官修史书中太监通常被定性
%

一群操弄权势混乱朝纲

的贪婪小人受到这种史料立场的影响上世纪很多关於太监的研究无论

是从政治史还是从宦官生理心理的角度均未摆
B

王朝官方的
>

述逻辑

（参见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石硕

等《宦官大观 》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９韩索林 《宦官擅权概

览》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冷东 〈试论宦官的生理与心理特

点〉《东北师大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５期页４６—５０顾蓉〈宦官首领的

压抑型人格及其行特徵 〉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３

年第３期页７４—７６等等）他们多将太监群体一概而论仅仅关注历史

上少数著名的太监 （仝晰纲 《中国历代宦官 》济南济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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